
 

 

 

 

 

 

地方主管機關依就業保險法發給

離職證明文件之處理流程及相關

法令規定 

 

 

 

 

 

 

 

 



否

審核通過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
就保法第23條規定受
理勞工之失業認定及

審核。 
（含再次向申請人口
頭詢問已調解或未調

解成立。） 

勞工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因離職事由產生
爭議之勞資爭議調解

或仲裁。 
（就保法第23第1項）

勞工檢具地方主
管機關受理之勞
資爭議調解或仲

裁文件。 
（就保法施行細則第

19之3條）

是 否

開立離職證明文
件，並加註「無
法確定是否為非
自願離職」。 

壹、地方主管機關發給離職證明文件之處理流程

地方主管機關依勞動
部92年1月21日勞保1
字第0920003857號令
釋開立離職證明文
件。（如說明二）

是否確定離職事由

開立離職證
明文件。

勞工檢附離職
證明文件

送勞工保險局核付失業給付

地方主管機關判斷勞雇雙方對於
「離職事由」是否有爭議

勞工無法取得雇主開立之離職證明
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開立。 

（就保法第25條第3項）

是

說明：

一、先確認勞雇雙方是否對於離職事由
有爭議：

(一)有爭議者：勞工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或仲裁，文件應敘明契約
終止之原因（即離職事由）。如申請文
件未載明「離職事由」，依就業保險法
（以下簡稱就保法）第23條1項規定，不
符申請失業給付條件。

(二)無爭議者：因雇主不願開立，或因投
保單位已關廠、歇業或雇主行蹤不明無
法取得者，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開立離
職證明文件。

二、92年1月21日勞保1字第0920003857
號令（以下簡稱92年令釋），規定應核
發離職證明文件之情形：

(一)雇主資遣員工時，已依就業服務法第
33條規定，列冊向當地主管機關通報。

(二)關廠、歇業或雇主行蹤不明，經地方
主管機關查明屬實。

(三)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
資爭議，經調解有案。

(四)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事實查證確定。

三、地方政府依據本部92年令釋核發離
職證明文件需載明內容：

(一)確認雇主有辦理資遣通報，依據雇主
通報內容開立證明文件，內容載有雇主
名稱、勞工姓名、離職事由、離職日期
及地方主管機關開立日期。

(二)依據已查明關廠、歇業或雇主行蹤不
明之結果開立證明文件，內容載有雇主
名稱、勞工姓名、查明結果、查明日
期、離職事由及地方主管機關開立日
期。如無法確認離職事由可依勞動部92
年3月17日0920007925號函釋規定，加註
「無法確定是否為非自願離職」。

(三)勞雇雙方調解成立者，依據調解結果
開立證明文件，內容載有調解成立日
期、雇主名稱、勞工姓名、離職事由、
離職日期及地方主管機關開立日期。如
無法確認離職事由可依勞動部92年3月17
日0920007925號函釋規定，加註「無法
確定是否為非自願離職」。

(四)依據其他查證確定之事實開立證明文
件，內容載有雇主名稱、勞工姓名、離
職事由、離職日期及地方主管機關開立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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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依就保法第25條規
定受理勞工之失業
認定及審核。 

審核通過

不予完成

失業認定

審核不通過 審核不通過

不予完成

失業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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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 勞工 
勞工 

勞工 

地方政府 

勞保局 

個案事實複雜且態樣多變，
認定不易，該如何受理？ 

事關請領失業給付權益，雖
已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開立，

但還是好擔心！ 

公立
就服
機構 



輔導勞工 

提出以離職事

由為標的之勞

資爭議調解或

仲裁 

依就保法
§23條

地方政府主管機關處理步驟為何？ 

備註：地方主管機關無法確定離職事由時，仍應開立離職證明文件並加註『無法確定是否為非
自願離職』 

勞工攜帶 

地方主管機關受

理勞資爭議調解

或仲裁文件及身

分證明等文件 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受理
失業認定審

核 

依就保法 
§25條 

先判斷 

勞雇雙方對 

離職事由有

無爭議 地方主管機關 

依勞動部（原

勞委會）92年1

月21日號令釋

開立離職證明

文件 

勞工攜帶地方主

管機關開立離職

證明文件及身分

證明等文件 



檢具勞資爭議
調解或仲裁經
受理的證明文

件  
至各地公立
就服機構辦
理求職登記
及申請失業

認定 

勞雇雙方對離職事由發生爭議， 
勞工如何取得相關文件，申請失業給付？ 

先 
提出離職事由
產生爭議之勞
資爭議調解或

仲裁 

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依就業保
險法第23條規
定受理及審核 

離職爭議期間仍應先享有保
障，找工作才安心！ 

備註：勞工可至台灣就業通網站查詢或撥打24小時客服中心電話0800-
777-888詢問可辦理失業認定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據點。 



4.其它經地
方主管機
關事實查
證確定 

2.關廠、歇業
或雇主行蹤
不明經地方
主管機關查
明屬實 

勞雇雙方對離職事由無爭議，勞工無法取得
「離職證明文件」時，該怎麼辦？ 

1.雇主資遣員
工時，已依
就業服務法
規定辦理資
遣通報 

3.勞雇雙方
因離職事
由發生勞
資爭議調
解有案 

依勞動部（原勞委會）92年1月21日令釋， 

地方主管機關應核發離職證明文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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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資遣了，卻遇到雇主未提供「離職證明文件」，
該怎麼辦？ 



即可按資遣通報內

容，開立離職證明文件。 

 離職證明文件的內容應載明： 

 
 

勞工姓名 

雇主名稱 
離職事由 

離職日期  

開立日期 

依勞動部（原勞委會） 
92年1月21日令釋， 
地方主管機關應核發
離職證明文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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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關廠、歇業等， 
勞工拿不到「離職證明文件」，該怎麼辦？ 

 地方主管機關

查明屬實，依據查明結果，開立離職證明文件。 

 離職證明文件的內容應載明： 

 
 查明結果 

查明日期  

開立日期 

離職事由 

備註：地方主管機關無法確定離職事由時，仍應開立離職證明文件 
   並加註『無法確定是否為非自願離職』。 

依勞動部（原勞委會） 
92年1月21日令釋， 
地方主管機關應核發
離職證明文件的情形 

勞工姓名 

雇主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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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雙方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後，
由誰開立「離職證明文件」？ 

 地方主管依據調解結果，

開立離職證明文件。 

 離職證明文件的內容應載明： 

 
 
調解成立 
日期 

備註：地方主管機關無法確定離職事由時，仍應開立離職證明文件 
   並加註『無法確定是否為非自願離職』。 

勞工姓名 

雇主名稱 

離職事由 

離職日期  

開立日期 

依勞動部（原勞委會） 
92年1月21日令釋， 
地方主管機關應核發
離職證明文件的情形 


